




上韩办发〔2023〕21号

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立即在街道开展打击非法生产经营
烟花爆竹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行政村（社区）、职能站所、企事业单位：
为深刻汲取湖南醴陵市“7·11”非法生产烟花爆竹致人死亡事故和泰国“7·29”烟花爆竹仓库爆炸事故教训，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坚决防止类似事故发生，决定即日起在街道组织开展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专项行动，现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办事处
2023年9月18日
立即在街道开展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规范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秩序，有效防范各类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长治市上党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立即在全区组织开展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长上安办分〔2023〕51号）要求，特制定工作方案，具体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毫不松懈抓安全、管安全，通过开展“打非”专项行动，全面排查和消除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非法行为隐患，强化源头治理，防范事故发生，确保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组织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韩店街道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工作的组织领导，特成立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马  俊（党工委书记）
赵旭军（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常务副组长：王晓松（副主任）
副  组  长：王晋波（党工委副书记）
            牛志信（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冯晓玲（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赵  飞（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
            王  将（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
李亮霞（党工委委员、宣传委员、副主任）
宋  超（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孟永琳（副主任）
李  婕（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王  驰（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范  晨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各村（社区）书记，各站所负责人
[bookmark: _GoBack]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街道安委办,王晓松副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协调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负责根据各自分管领域和包片情况配合好区级有关单位开展好专项行动。对于专项行动工作中的有关问题，由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分析、研判和解决。
三、时间安排
从即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
四、工作任务
（一）各村、社区要明确工作任务和具体责任人，按照”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要求，组织在辖区相关场所开展一次彻底排查，做到无死角、无遗漏。
（二）各村、社区和相关单位要强化基层治理网格化管理，明确网格责任人，认真落实网格员发现和报告非法行为的责任，采取包片包点责任制，按照排查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的要求，开展滚动式、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要做到不漏”一村一所一店“，确保每一片区域、每一个场所、每一个重点人群都有人看、有人管。
五、排查重点
要突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开展排查检查，严格落实管控措施。
（一）重点场所：养殖场、出租房屋、废旧闲置厂房、已搬迁的村庄、厂中厂、园中园、封闭院落、农贸集市、商品批发市场、从事过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批零销售点等重点场所。
（二）重点人群：有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前科人员、关闭退出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
六、组织分工
街道安委办将采取“明察暗访、突出重点、联合检查”的方式，由街道派出所、市场监管所、交安委、安监站等相关职能站所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各村、社区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情况进行检查。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社区要认真落实乡村“网格化”管理工作机制，利用基层网格员等有效手段，在本区域内开展“地毯式”排查；对排查职责不落实，工作不力、失职漏管，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问题突出甚至发生事故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问责。
（二）加强部门协同。街道相关科室部门要明确责任、细化分工，各司其职，按照职责分工，强化部门联动，组织开展联合检查工作，形成监管合力，做到信息共享。
（三）加强信息报送。各村、社区要立即开展“打非”行动，于9月30日报送工作总结。




长治市上党区韩店街道办事处   

                        2023年9月18日



